
 

 

E.犯罪被害人權益 

3.問：若加害人想跟我和(調)解，該注意什麼？  

答：  

一、先估算損害賠償的金額，(包括實際支出、預期支出及精神損害等)再

決定自己可以接受的和解金額。  

二、選擇合適的和(調)解方式，進行和解協商。  

三、如果不是當事人自行洽談和解，需注意來談和解的人是否獲有特別代

理權。  

四、協商最好有證人在場，也可錄音，以避免事後爭議。 

五、應拿到和解金額或充份擔保，再撤回民、刑事訴訟或拋棄相關請求權

利。 


